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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为了确定“航道保护范围”的划分要点，加强航道管理和保护工作，促进依法行政有效落地，本文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航道法》、《航道保护范围划定技术规定》，结合三峡—葛洲坝两坝间河段和三峡大坝上游库区河段的定线制、

分道航行规则等航行规定，梳理了三峡枢纽河段的特点和重点，探讨了三峡枢纽河段航道保护范围划定目的、原则和方

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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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2015 年 3 月 1 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》（以

下简称《航道法》）正式颁布施行，为航道行政管理提

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，进一步强化了航道保护制度。为

加强对航道资源的保护，《航道法》第二十六条明确提

出了“航道保护范围”的概念，明确了航道保护范围的

划定原则、主体和批准公布程序。近年来，随着内河及

沿海航道运行管理的发展，航道保护在实践中取得了一

定的经验。在此基础上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组织有关单

位，总结提炼我国航道维护管理经验，编制完成《航道

保护范围划定技术规定》，为贯彻实施《航道法》，规

范和指导航道保护范围划定技术工作，更好地保护航道

和航道资源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。

2 三峡枢纽河段航道概况

三峡枢纽河段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水域。在上起

庙河、下至中水门全长 59 公里的河段上坐落着三峡大

坝和葛洲坝两座世界级水利枢纽工程。由于这两座水利

枢纽是沟通西部和中部经济发展的重要水上通道，具有

极重要的战略、社会和经济价值，所以三峡枢纽河段通

航能力的保障水平，成为了影响该河段管理与服务水平

乃至整个长江航运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长江三峡通航管理部门履行航运综合行政管理和

枢纽通航建筑物运行公益服务两大职能，管理着一座升

船机、两坝船闸、三个港区、四处桥区、六个交通管制

区和八处大型锚地。其中，管理的主航道全长 59km（长

江上游航道里程 3.5km 至长江上游航道里程 62.5km），

副航道 13.5 km（其中葛洲坝大江航道 7.5km, 三峡升船

机航道暂定为 6.0km）。

图 1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辖区布局图

3 三峡枢纽河段航道保护范围划定目的

三峡枢纽河段航道保护范围划定目的主要包括三

个方面：一是保护三峡枢纽河段的航道资源和发展空间，

避免与航道有关的工程建设破坏航道资源，为航道的调

整、拓宽和发展以及航运的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；二是

保护三峡枢纽河段的航道通航条件，即维持现有滩槽格

局、航道尺度、航道水流条件、航道等级和通过能力等，

巩固航道建设和养护成果，维护航道畅通，保障船舶通

航安全；三是保护通航建筑物、航标、水位站等航道设施，

保障航道设施功能发挥正常作用，保障船舶通航安全。

4 三峡枢纽河段航道保护范围划定原则

4.1 依法依规原则

贯彻执行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技术规定，基于《航

道法》并兼顾《水法》、《防洪法》、《渔业法》《长

江三峡水利枢纽安全保卫条例》《长江三峡水上交通管

制区安全管理办法》《葛洲坝水利枢纽安全保卫规定》

等法律法规 , 按照《航道保护范围划定技术规定》相关

要求进行划定，

4.2 实用有效原则

紧密结合三峡枢纽河段航道特点和航道保护实际，

统筹兼顾上下游、左右岸、两坝枢纽不同地区的发展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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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保障航道资源的合理利用、有效保护航道稳定和通

航条件；划定的航道保护范围明确清晰，具有较强的适

用性和稳定性，便于对社会公布及大众了解。

4.3 统筹协调原则

在保障航道稳定、保护航道资源的前提下，充分考

虑生态环保、防洪、渔业、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开发利用

要求，保护优先，协调规划，统筹兼顾，保障水资源的

综合利用。

4.4 科学前瞻原则

结合三峡枢纽河段航道发展规划，充分考虑三峡枢

纽河段经济社会和航运发展需求，为长远发展预留空间，

切实保护好航道资源，满足航道畅通、安全和发展的要

求，划定的航道保护范围具有一定的前瞻性。

5 三峡枢纽河段航道保护范围划定方法

5.1 划定的基本方法

三峡枢纽河段内建有举世闻名的葛洲坝和三峡两

座水利枢纽，两座水利枢纽将该河段分割成了多种类型

的航道，使该段航道既具有山区河流的特点，又具有库

区河段的特点。同时，在三峡—葛洲坝两坝间河段和三

峡大坝上游库区河段还存在定线制、分道航行规则等航

行规定区分。结合不同河段航道养护管理实际情况，三

峡枢纽河段航道保护范围按天然河流航道、渠化河流航

道、河道型库区航道、航道设施进行了分类划定。

5.2 三峡枢纽河段航道保护范围划定的特殊性

（1）枢纽通航建筑物。根据《通航建筑物运行管

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6 号），

引航道、口门区、连接段、待闸锚地（含边坡系泊设施）、

导航建筑物、靠船建筑物、相关附属设施等是通航建筑

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通航建筑物的轮廓线是枢纽建筑功

能区域划分的重要分界线，保护范围的划定应在此基础

上作适当扩大范围的考虑，以保障通航建筑物高效运行

和船舶安全通行。

图 2 通航建筑物轮廓线示意图

（2）三峡坝上近坝段库区航道。根据《三峡（正

常运行期）—葛洲坝水利枢纽梯级调度规程》（水建管

[2015]360 号），为满足枢纽工程安全和正常运用的要求，

促进库区及坝下游河道区生态环境保护和航运发展，明

确了坝前 177.0m（175.0m 正常蓄水位加 2.0m 风浪淹没

影响）作为淹没区。因此在划定航道保护范围时，应当

将近坝段 177.0m 等高线作为保护边线，才能有效促进

三峡水利枢纽综合调度管理的协调性，有力维护三峡水

库生态环境安全。

（3）支汊河。作为承担了航运综合行政管理和枢

纽通航建筑物运行公益服务两大职能的三峡通航管理部

门，在支汊河的保护范围划分上，需要协调考虑自身兼

顾的海事监管和航道维护职责。在湖北省长江干线水上

安全监督机构改革中，三峡枢纽河段的 24 条支汊河的

水上安全监督管辖权限划归三峡通航管理部门管理。由

于这 24 条支汊河仅有部分通航，因此在保护范围的划

分上，应以权责边界为主，综合考虑设计最高通航水位，

将航运监管和航道保护浑然一体，促使监管更加有效、 

保护更加有力。

表 1 三峡枢纽河段设计最高通航水位表

6 三峡枢纽河段航道保护范围划定的意义

三峡枢纽河段航道保护范围的划定，对于解决建设

与航道有关的工程、非法采砂、倾倒砂石等影响航道畅

通安全和发展的问题有极大的促进作用，将更加有效地

保护三峡枢纽河段的生态和航道资源，更加有序地实施

三峡枢纽河段航道管理和保护工作，更加有力地保障三

峡通航的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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